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

公 告

2025 年第 158 号

为贯彻落实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》要求，支持

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法》和其他相

关规定，经商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、农业

农村部、商务部和税务总局等部门，特制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

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税收征管暂行办法》，

经国务院同意，现予发布。



特此公告。

海关总署

2025 年 7 月 23 日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

免关税货物税收征管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积极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关税法》和其他相关规定，经国务院同意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内鼓励类产业企业生产的含进口

料件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 30%的货物，从海南

自由贸易港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，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和

消费税（以下称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）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鼓励类产业企业，是指从事海南自由贸易

港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生产加工业务的企业。鼓励

类产业企业应当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

并在海南省建立的相关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完成备案（以下统称备

案企业）。

本办法所称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 30%，是指备案企业在海南

自由贸易港内对含有进口料件的货物进行制造、加工后的增值部

分，达到或超过进口料件和境内采购料件价值合计的 30%。

本办法所称进口料件，是指从境外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未

完成进口税收缴纳手续的货物，包括保税货物和“零关税”货物。

对申报出口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货物实施保

税监管措施。

“零关税”货物范围按《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关于



海南自由贸易港货物进出“一线”、“二线”及在岛内流通税收政

策的通知》（财关税〔2025〕12 号）执行。

第四条 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 30%的计算公式为：〔（货物内

销价格-∑进口料件价格-∑境内采购料件价格）/（∑进口料件价

格+∑境内采购料件价格）〕×100%≧30%。其中：

（一）货物内销价格，以备案企业向内地销售含有进口料件

的制造、加工所得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确定。

（二）进口料件价格，以备案企业进口该料件的成交价格为

基础确定，并且应当包括该料件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输入地

点起卸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、保险费。

计算公式中货物内销价格和进口料件价格的确定，参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确定进出口货物计税价格办法》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海关确定内销保税货物计税价格办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境内采购料件价格，应是公认的会计准则认可的价格，

以备案企业自境内采购该料件的到厂价格为基础确定，不包括国

内增值税。经认定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自产货物价值可从境内采购

料件价格中扣除。

海南自由贸易港自产货物认定办法由海南省商务厅牵头研究

制定并报国务院相关部门备案。

第五条 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关特殊监管区域、保税监管场所内

的企业以及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保税进口的货物，在海南自由贸

易港内经过生产工序上下游不同的备案企业加工制造产生增值

的，增值部分可以累计计算。



累计情形下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 30%的计算公式为：〔（货物

内销价格-∑参与累计企业进口料件价格-∑参与累计企业境内采

购料件价格）/（∑参与累计企业进口料件价格+∑参与累计企业

境内采购料件价格）〕×100%≧30%。

计算公式中，参与累计企业进口料件价格为各备案企业投入

生产的进口料件价格之和；参与累计企业境内采购料件价格为各

备案企业投入生产的境内采购料件价格之和。

第六条 海南省建立的相关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应当满足企业

备案及其相关料件、加工制成品备案和加工增值相关业务办理等

要求。海关通过该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与海南省相关部门共享企业

备案等信息。

第七条 企业首次申请享受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，应当向海

南省商务厅指定单位提交申请及相关材料，经市县初核并报经海

南省商务厅会同海南省内相关单位审核同意，经海口海关评估符

合海关监管条件后，通过海南省建立的相关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向

海关进行备案。备案信息包括企业信息、料件及加工制成品信息、

加工工艺和参与增值部分累计计算的直接上下游备案企业相关信

息等。

第八条 从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入内地的货物申请享受加工增

值免关税政策前，备案企业应当按规定向海关办理加工增值申报

手续。

备案企业应当准确核算，如实申报内销货物的加工增值相关

信息，对自主核报信息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并



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 30%的，海关系统自动生成内销免征进

口关税确认编号。企业凭内销免征进口关税确认编号办理进口申

报纳税手续。

第九条 海关动态收集涉及加工增值业务的风险信息，组织开

展风险分析，对备案企业申报的加工增值比例和价格、归类、原

产地等涉税要素进行抽查审核。

第十条 海关对备案企业实施电子账册管理，依法对企业开展

稽查、核查。

第十一条 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 30%的货物内销时，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不免征进口关税：

（一）进口料件或其加工后制成品属于涉及实施关税配额管

理，贸易救济措施，中止关税减让义务、加征关税措施，为征

收报复性关税而实施加征关税措施（加征关税均获得排除的除

外）的。

（二）仅经过掺混（含掺水、稀释等）、粘贴标签、更换包装、

分拆、组合包装、削尖、去壳、简单研磨或者简单切割等一种或

多种微小加工或者处理的。微小加工由海南省商务厅会同海南省

内相关单位认定。

（三）其他按有关规定应当征收进口关税的。

第十二条 海南省人民政府应针对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实施

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隐患，制定风险防控工作预案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未列明的其他情形，已有现行规定的，按现



行规定执行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之日起施行。本

办法生效前，《海关对洋浦保税港区加工增值货物内销税收征管暂

行办法》继续有效；自本办法生效之日起，《海关对洋浦保税港区

加工增值货物内销税收征管暂行办法》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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